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士簡字第639號

原      告  艾摩斯國際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毅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大樂司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慰芬  

訴訟代理人  李立普律師

複  代理人  魏芳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玖萬伍仟肆佰肆拾陸元應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9年10月向被告承租門牌號碼臺北

市○○區○○街0號房屋及土地（下稱系爭不動產），每月

租金為新臺幣（下同）23萬元、管理費4萬元、公裝補助費3

萬元（下稱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後於112年10月4日續約，

租金有繳到113年10月，然續約時被告未於簽約前提供契約

內容及給予合理審閱期，原告係於倉促下簽約，原告於先後

兩次簽約時，即指出契約中所稱「附件」（土地使用範圍）

並未附圖，惟公證人及被告均以可後補為由含糊帶過，後原

告多次催告補正皆無回應，被告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

相當審閱義務，亦因契約條款顯失公平，依同法第11條規

定，部分不利於原告條款應屬無效，整體契約之效力亦存重

大疑義。租賃契約記載房屋租賃面積為195.37平方公尺，實

際使用面積為268.5平方公尺，該差額為違章建築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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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被告未曾告知，亦未於契約明示，違反誠信原則，且有隱

匿與不實陳述之虞，應負瑕疵擔保之責。租賃契約雖記載土

地承租面積為908.18平方公尺，但實際使用範圍未明，原告

付出租金卻未能使用，造成營業損失，被告有詐欺之情，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系爭不動產使用需遵守文化資產保存法及

陽明山美軍宿舍區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規範，惟此等重

要限制事項，被告未於租賃契約中載明，亦未提供與台銀簽

訂之原始地上權土地租賃合約副本及相關資料，被告故意隱

匿重大資訊揭露義務，已屬詐欺，被告應負相關損害之賠償

責任。又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於系爭房屋側門設攤拉客，設置

攤棚、擺放設備，干擾原告餐廳經營，並影響建物安全及貨

物進出，違反租賃契約誠信義務，更侵害原告權利，應返還

該空間。另系爭不動產之房屋有長期漏水，被告有修繕但未

能改善。被告應返還自109年10月起至起訴日止計4年2月因

違建應退之租金每月10萬元合計500萬元，及戶外區無法使

用應退之租金每月9萬0,800元合計454萬元，乃依契約之法

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被告應給付原

告954萬元，並立即拆除建物側門攤棚返還原告使用。

二、被告則以：被告係向訴外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

銀）承租系爭不動產後轉租原告，系爭不動產之使用係由訴

外人臺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提出因應計畫，於107年1月19日

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會同都發局、消防局、建管處辦理竣工

查驗，查驗結果符合計畫，取得臺北市政府許可使用（臺北

市政府107年8月24日府文化文資字第1076017999號函），故

系爭不動產之房屋無原告所稱違章使用之情，且租賃契約第

6條第1項約定：「租賃標的位於臺北市政府公告登錄『陽明

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範圍內，乙方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及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相關法令規定

使用及管理維護租賃標的，維持以美式生活為主之住宅氛圍

環境，如有違反致受主管機關裁罰者，應由乙方負完全責

任。租賃標的限作為文化商業使用，且僅供乙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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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約定原告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

觀保存維護計畫等相關法令規定使用及管理維護。租約內有

記載土地使用面積，兩造經點交且使用多年及續租，並非如

原告所稱不清楚土地使用面積範圍。本件亦無消費者保護法

之適用。原告要求被告拆除攤棚無理由，且攤棚並無影響原

告使用，且租賃期間有經原告同意。原告雖有向被告通知漏

水，然被告均已修復，現況並無漏水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簽訂系爭租約承租系爭不動產，租期

屆滿後於112年10月4日續約，及租約有經公證之事實，以據

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租賃契約書、公證書等件為證，且為被

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954萬元乙

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審認如下：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

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雖主張被告未予其契約審閱期間，及系爭不動產

使用需遵守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區文化景觀保

存維護計畫等規範，然原告為以公司型態設立之法人，其向

被告承租系爭不動產係為經營餐廳，顯非屬消費者保護法所

稱以消費為目的之消費者，是其訂立系爭租約自無消費者保

護法之適用。再者，觀諸原告所提出經公證之租賃契約書，

其第6條第1項約定：「租賃標的位於臺北市政府公告登錄

『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範圍內，乙方應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相關法

令規定使用及管理維護租賃標的，維持以美式生活為主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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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氛圍環境，如有違反致受主管機關裁罰者，應由乙方負完

全責任。租賃標的限作為文化商業使用，且僅供乙方使

用…。」等內容（見本院卷第91頁），可知系爭租約業經兩

造約定原告使用系爭房屋需遵守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

軍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相關法令。就此，自難認

被告有何故意隱匿重大資訊揭露義務之詐欺情事。

(三)原告雖稱被告提供之房屋實際使用面積大於租賃契約記載面

積，有違章建築情事，被告未曾告知，亦未於契約明示，違

反誠信原則，且有隱匿與不實陳述之虞，應負瑕疵擔保之責

云云。然依民法第423條之規定，出租人以合於所約定使用

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即屬符合債之本旨之

給付。依原告所述被告既已實際提供大於契約約定之使用面

積，即未違反債之本旨，而於租賃期間被告既無因違建而有

不能提供使用之情，自不能以此而謂被告有債務不履行或應

負瑕疵擔保責任之情事，原告上開所述，自無可採。

(四)原告以租賃契記載土地承租面積為908.18平方公尺，但實際

使用範圍未明，原告付出租金卻未能使用，造成營業損失，

被告有詐欺之情云云。然查，兩造於109年10月成立系爭租

約，租期屆滿又於112年10月4日續約，其不動產之點交，如

有爭議，豈有續約之理。又原告亦未能具體指出有何約定承

租之土地範圍未能依約使用，並舉證證明之，僅泛稱實際使

用範圍未明云云，自無可採。

(五)關於原告主張漏水之情云云，觀諸被告所提出之估計單、現

場照片（見本院卷第321至337頁），堪認被告已有修繕系爭

房屋漏水，且綜觀卷內現有事證，原告亦未舉何事證資料以

證明被告尚有漏水未修繕之情形，自難認被告所交付原告使

用收益之系爭房屋有何不合於約定使用之情，是原告上開主

張，亦無可採。

(六)原告又主張被告於系爭房屋側門設置攤棚影響其營業云云，

然依原告所提出之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283頁），尚無從

確認其設置範圍為何，亦無從認定是否為原告所承租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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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無違反出租人之義務尚難認定。況依原告主張可知於

承租之初，該攤棚設置即已存在，兩造又於112年10月4日續

約，顯見原告於此狀態下仍同意續約，事後復主張被告有違

契約，實無可採。

四、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954萬元，並立

即拆除建物側門攤棚返還原告使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原

告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為9萬5,446元（第一

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楊峻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徐子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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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士簡字第639號
原      告  艾摩斯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毅    


被      告  大樂司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慰芬  
訴訟代理人  李立普律師
複  代理人  魏芳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玖萬伍仟肆佰肆拾陸元應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9年10月向被告承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號房屋及土地（下稱系爭不動產），每月租金為新臺幣（下同）23萬元、管理費4萬元、公裝補助費3萬元（下稱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後於112年10月4日續約，租金有繳到113年10月，然續約時被告未於簽約前提供契約內容及給予合理審閱期，原告係於倉促下簽約，原告於先後兩次簽約時，即指出契約中所稱「附件」（土地使用範圍） 並未附圖，惟公證人及被告均以可後補為由含糊帶過，後原告多次催告補正皆無回應，被告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相當審閱義務，亦因契約條款顯失公平，依同法第11條規定，部分不利於原告條款應屬無效，整體契約之效力亦存重大疑義。租賃契約記載房屋租賃面積為195.37平方公尺，實際使用面積為268.5平方公尺，該差額為違章建築所構成，然被告未曾告知，亦未於契約明示，違反誠信原則，且有隱匿與不實陳述之虞，應負瑕疵擔保之責。租賃契約雖記載土地承租面積為908.18平方公尺，但實際使用範圍未明，原告付出租金卻未能使用，造成營業損失，被告有詐欺之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系爭不動產使用需遵守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區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規範，惟此等重要限制事項，被告未於租賃契約中載明，亦未提供與台銀簽訂之原始地上權土地租賃合約副本及相關資料，被告故意隱匿重大資訊揭露義務，已屬詐欺，被告應負相關損害之賠償責任。又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於系爭房屋側門設攤拉客，設置攤棚、擺放設備，干擾原告餐廳經營，並影響建物安全及貨物進出，違反租賃契約誠信義務，更侵害原告權利，應返還該空間。另系爭不動產之房屋有長期漏水，被告有修繕但未能改善。被告應返還自109年10月起至起訴日止計4年2月因違建應退之租金每月10萬元合計500萬元，及戶外區無法使用應退之租金每月9萬0,800元合計454萬元，乃依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被告應給付原告954萬元，並立即拆除建物側門攤棚返還原告使用。
二、被告則以：被告係向訴外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銀）承租系爭不動產後轉租原告，系爭不動產之使用係由訴外人臺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提出因應計畫，於107年1月19日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會同都發局、消防局、建管處辦理竣工查驗，查驗結果符合計畫，取得臺北市政府許可使用（臺北市政府107年8月24日府文化文資字第1076017999號函），故系爭不動產之房屋無原告所稱違章使用之情，且租賃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租賃標的位於臺北市政府公告登錄『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範圍內，乙方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相關法令規定使用及管理維護租賃標的，維持以美式生活為主之住宅氛圍環境，如有違反致受主管機關裁罰者，應由乙方負完全責任。租賃標的限作為文化商業使用，且僅供乙方使用…。」已約定原告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相關法令規定使用及管理維護。租約內有記載土地使用面積，兩造經點交且使用多年及續租，並非如原告所稱不清楚土地使用面積範圍。本件亦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原告要求被告拆除攤棚無理由，且攤棚並無影響原告使用，且租賃期間有經原告同意。原告雖有向被告通知漏水，然被告均已修復，現況並無漏水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簽訂系爭租約承租系爭不動產，租期屆滿後於112年10月4日續約，及租約有經公證之事實，以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租賃契約書、公證書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954萬元乙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審認如下：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雖主張被告未予其契約審閱期間，及系爭不動產使用需遵守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區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規範，然原告為以公司型態設立之法人，其向被告承租系爭不動產係為經營餐廳，顯非屬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以消費為目的之消費者，是其訂立系爭租約自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再者，觀諸原告所提出經公證之租賃契約書，其第6條第1項約定：「租賃標的位於臺北市政府公告登錄『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範圍內，乙方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相關法令規定使用及管理維護租賃標的，維持以美式生活為主之住宅氛圍環境，如有違反致受主管機關裁罰者，應由乙方負完全責任。租賃標的限作為文化商業使用，且僅供乙方使用…。」等內容（見本院卷第91頁），可知系爭租約業經兩造約定原告使用系爭房屋需遵守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相關法令。就此，自難認被告有何故意隱匿重大資訊揭露義務之詐欺情事。
(三)原告雖稱被告提供之房屋實際使用面積大於租賃契約記載面積，有違章建築情事，被告未曾告知，亦未於契約明示，違反誠信原則，且有隱匿與不實陳述之虞，應負瑕疵擔保之責云云。然依民法第423條之規定，出租人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即屬符合債之本旨之給付。依原告所述被告既已實際提供大於契約約定之使用面積，即未違反債之本旨，而於租賃期間被告既無因違建而有不能提供使用之情，自不能以此而謂被告有債務不履行或應負瑕疵擔保責任之情事，原告上開所述，自無可採。
(四)原告以租賃契記載土地承租面積為908.18平方公尺，但實際使用範圍未明，原告付出租金卻未能使用，造成營業損失，被告有詐欺之情云云。然查，兩造於109年10月成立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又於112年10月4日續約，其不動產之點交，如有爭議，豈有續約之理。又原告亦未能具體指出有何約定承租之土地範圍未能依約使用，並舉證證明之，僅泛稱實際使用範圍未明云云，自無可採。
(五)關於原告主張漏水之情云云，觀諸被告所提出之估計單、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321至337頁），堪認被告已有修繕系爭房屋漏水，且綜觀卷內現有事證，原告亦未舉何事證資料以證明被告尚有漏水未修繕之情形，自難認被告所交付原告使用收益之系爭房屋有何不合於約定使用之情，是原告上開主張，亦無可採。
(六)原告又主張被告於系爭房屋側門設置攤棚影響其營業云云，然依原告所提出之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283頁），尚無從確認其設置範圍為何，亦無從認定是否為原告所承租之範圍內，有無違反出租人之義務尚難認定。況依原告主張可知於承租之初，該攤棚設置即已存在，兩造又於112年10月4日續約，顯見原告於此狀態下仍同意續約，事後復主張被告有違契約，實無可採。
四、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954萬元，並立即拆除建物側門攤棚返還原告使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原告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為9萬5,446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楊峻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徐子偉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士簡字第639號

原      告  艾摩斯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毅    



被      告  大樂司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慰芬  

訴訟代理人  李立普律師

複  代理人  魏芳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玖萬伍仟肆佰肆拾陸元應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9年10月向被告承租門牌號碼臺北

    市○○區○○街0號房屋及土地（下稱系爭不動產），每月租金

    為新臺幣（下同）23萬元、管理費4萬元、公裝補助費3萬元

    （下稱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後於112年10月4日續約，租金

    有繳到113年10月，然續約時被告未於簽約前提供契約內容

    及給予合理審閱期，原告係於倉促下簽約，原告於先後兩次

    簽約時，即指出契約中所稱「附件」（土地使用範圍） 並

    未附圖，惟公證人及被告均以可後補為由含糊帶過，後原告

    多次催告補正皆無回應，被告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相

    當審閱義務，亦因契約條款顯失公平，依同法第11條規定，

    部分不利於原告條款應屬無效，整體契約之效力亦存重大疑

    義。租賃契約記載房屋租賃面積為195.37平方公尺，實際使

    用面積為268.5平方公尺，該差額為違章建築所構成，然被

    告未曾告知，亦未於契約明示，違反誠信原則，且有隱匿與

    不實陳述之虞，應負瑕疵擔保之責。租賃契約雖記載土地承

    租面積為908.18平方公尺，但實際使用範圍未明，原告付出

    租金卻未能使用，造成營業損失，被告有詐欺之情，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系爭不動產使用需遵守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

    山美軍宿舍區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規範，惟此等重要限

    制事項，被告未於租賃契約中載明，亦未提供與台銀簽訂之

    原始地上權土地租賃合約副本及相關資料，被告故意隱匿重

    大資訊揭露義務，已屬詐欺，被告應負相關損害之賠償責任

    。又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於系爭房屋側門設攤拉客，設置攤棚

    、擺放設備，干擾原告餐廳經營，並影響建物安全及貨物進

    出，違反租賃契約誠信義務，更侵害原告權利，應返還該空

    間。另系爭不動產之房屋有長期漏水，被告有修繕但未能改

    善。被告應返還自109年10月起至起訴日止計4年2月因違建

    應退之租金每月10萬元合計500萬元，及戶外區無法使用應

    退之租金每月9萬0,800元合計454萬元，乃依契約之法律關

    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被告應給付原告95

    4萬元，並立即拆除建物側門攤棚返還原告使用。

二、被告則以：被告係向訴外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銀）承租系爭不動產後轉租原告，系爭不動產之使用係由訴外人臺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提出因應計畫，於107年1月19日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會同都發局、消防局、建管處辦理竣工查驗，查驗結果符合計畫，取得臺北市政府許可使用（臺北市政府107年8月24日府文化文資字第1076017999號函），故系爭不動產之房屋無原告所稱違章使用之情，且租賃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租賃標的位於臺北市政府公告登錄『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範圍內，乙方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相關法令規定使用及管理維護租賃標的，維持以美式生活為主之住宅氛圍環境，如有違反致受主管機關裁罰者，應由乙方負完全責任。租賃標的限作為文化商業使用，且僅供乙方使用…。」已約定原告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相關法令規定使用及管理維護。租約內有記載土地使用面積，兩造經點交且使用多年及續租，並非如原告所稱不清楚土地使用面積範圍。本件亦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原告要求被告拆除攤棚無理由，且攤棚並無影響原告使用，且租賃期間有經原告同意。原告雖有向被告通知漏水，然被告均已修復，現況並無漏水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簽訂系爭租約承租系爭不動產，租期

    屆滿後於112年10月4日續約，及租約有經公證之事實，以據

    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租賃契約書、公證書等件為證，且為被

    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954萬元乙

    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審認如下：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

    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雖主張被告未予其契約審閱期間，及系爭不動產

    使用需遵守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區文化景觀保

    存維護計畫等規範，然原告為以公司型態設立之法人，其向

    被告承租系爭不動產係為經營餐廳，顯非屬消費者保護法所

    稱以消費為目的之消費者，是其訂立系爭租約自無消費者保

    護法之適用。再者，觀諸原告所提出經公證之租賃契約書，

    其第6條第1項約定：「租賃標的位於臺北市政府公告登錄『

    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範圍內，乙方應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相關法令

    規定使用及管理維護租賃標的，維持以美式生活為主之住宅

    氛圍環境，如有違反致受主管機關裁罰者，應由乙方負完全

    責任。租賃標的限作為文化商業使用，且僅供乙方使用…。

    」等內容（見本院卷第91頁），可知系爭租約業經兩造約定

    原告使用系爭房屋需遵守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

    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相關法令。就此，自難認被告有

    何故意隱匿重大資訊揭露義務之詐欺情事。

(三)原告雖稱被告提供之房屋實際使用面積大於租賃契約記載面

    積，有違章建築情事，被告未曾告知，亦未於契約明示，違

    反誠信原則，且有隱匿與不實陳述之虞，應負瑕疵擔保之責

    云云。然依民法第423條之規定，出租人以合於所約定使用

    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即屬符合債之本旨之

    給付。依原告所述被告既已實際提供大於契約約定之使用面

    積，即未違反債之本旨，而於租賃期間被告既無因違建而有

    不能提供使用之情，自不能以此而謂被告有債務不履行或應

    負瑕疵擔保責任之情事，原告上開所述，自無可採。

(四)原告以租賃契記載土地承租面積為908.18平方公尺，但實際

    使用範圍未明，原告付出租金卻未能使用，造成營業損失，

    被告有詐欺之情云云。然查，兩造於109年10月成立系爭租

    約，租期屆滿又於112年10月4日續約，其不動產之點交，如

    有爭議，豈有續約之理。又原告亦未能具體指出有何約定承

    租之土地範圍未能依約使用，並舉證證明之，僅泛稱實際使

    用範圍未明云云，自無可採。

(五)關於原告主張漏水之情云云，觀諸被告所提出之估計單、現

    場照片（見本院卷第321至337頁），堪認被告已有修繕系爭

    房屋漏水，且綜觀卷內現有事證，原告亦未舉何事證資料以

    證明被告尚有漏水未修繕之情形，自難認被告所交付原告使

    用收益之系爭房屋有何不合於約定使用之情，是原告上開主

    張，亦無可採。

(六)原告又主張被告於系爭房屋側門設置攤棚影響其營業云云，

    然依原告所提出之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283頁），尚無從

    確認其設置範圍為何，亦無從認定是否為原告所承租之範圍

    內，有無違反出租人之義務尚難認定。況依原告主張可知於

    承租之初，該攤棚設置即已存在，兩造又於112年10月4日續

    約，顯見原告於此狀態下仍同意續約，事後復主張被告有違

    契約，實無可採。

四、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954萬元，並立

    即拆除建物側門攤棚返還原告使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原

    告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為9萬5,446元（第一

    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楊峻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徐子偉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士簡字第639號

原      告  艾摩斯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毅    



被      告  大樂司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慰芬  

訴訟代理人  李立普律師

複  代理人  魏芳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玖萬伍仟肆佰肆拾陸元應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9年10月向被告承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號房屋及土地（下稱系爭不動產），每月租金為新臺幣（下同）23萬元、管理費4萬元、公裝補助費3萬元（下稱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後於112年10月4日續約，租金有繳到113年10月，然續約時被告未於簽約前提供契約內容及給予合理審閱期，原告係於倉促下簽約，原告於先後兩次簽約時，即指出契約中所稱「附件」（土地使用範圍） 並未附圖，惟公證人及被告均以可後補為由含糊帶過，後原告多次催告補正皆無回應，被告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相當審閱義務，亦因契約條款顯失公平，依同法第11條規定，部分不利於原告條款應屬無效，整體契約之效力亦存重大疑義。租賃契約記載房屋租賃面積為195.37平方公尺，實際使用面積為268.5平方公尺，該差額為違章建築所構成，然被告未曾告知，亦未於契約明示，違反誠信原則，且有隱匿與不實陳述之虞，應負瑕疵擔保之責。租賃契約雖記載土地承租面積為908.18平方公尺，但實際使用範圍未明，原告付出租金卻未能使用，造成營業損失，被告有詐欺之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系爭不動產使用需遵守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區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規範，惟此等重要限制事項，被告未於租賃契約中載明，亦未提供與台銀簽訂之原始地上權土地租賃合約副本及相關資料，被告故意隱匿重大資訊揭露義務，已屬詐欺，被告應負相關損害之賠償責任。又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於系爭房屋側門設攤拉客，設置攤棚、擺放設備，干擾原告餐廳經營，並影響建物安全及貨物進出，違反租賃契約誠信義務，更侵害原告權利，應返還該空間。另系爭不動產之房屋有長期漏水，被告有修繕但未能改善。被告應返還自109年10月起至起訴日止計4年2月因違建應退之租金每月10萬元合計500萬元，及戶外區無法使用應退之租金每月9萬0,800元合計454萬元，乃依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被告應給付原告954萬元，並立即拆除建物側門攤棚返還原告使用。

二、被告則以：被告係向訴外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銀）承租系爭不動產後轉租原告，系爭不動產之使用係由訴外人臺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提出因應計畫，於107年1月19日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會同都發局、消防局、建管處辦理竣工查驗，查驗結果符合計畫，取得臺北市政府許可使用（臺北市政府107年8月24日府文化文資字第1076017999號函），故系爭不動產之房屋無原告所稱違章使用之情，且租賃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租賃標的位於臺北市政府公告登錄『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範圍內，乙方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相關法令規定使用及管理維護租賃標的，維持以美式生活為主之住宅氛圍環境，如有違反致受主管機關裁罰者，應由乙方負完全責任。租賃標的限作為文化商業使用，且僅供乙方使用…。」已約定原告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相關法令規定使用及管理維護。租約內有記載土地使用面積，兩造經點交且使用多年及續租，並非如原告所稱不清楚土地使用面積範圍。本件亦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原告要求被告拆除攤棚無理由，且攤棚並無影響原告使用，且租賃期間有經原告同意。原告雖有向被告通知漏水，然被告均已修復，現況並無漏水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簽訂系爭租約承租系爭不動產，租期屆滿後於112年10月4日續約，及租約有經公證之事實，以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租賃契約書、公證書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954萬元乙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審認如下：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雖主張被告未予其契約審閱期間，及系爭不動產使用需遵守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區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規範，然原告為以公司型態設立之法人，其向被告承租系爭不動產係為經營餐廳，顯非屬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以消費為目的之消費者，是其訂立系爭租約自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再者，觀諸原告所提出經公證之租賃契約書，其第6條第1項約定：「租賃標的位於臺北市政府公告登錄『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範圍內，乙方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相關法令規定使用及管理維護租賃標的，維持以美式生活為主之住宅氛圍環境，如有違反致受主管機關裁罰者，應由乙方負完全責任。租賃標的限作為文化商業使用，且僅供乙方使用…。」等內容（見本院卷第91頁），可知系爭租約業經兩造約定原告使用系爭房屋需遵守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等相關法令。就此，自難認被告有何故意隱匿重大資訊揭露義務之詐欺情事。

(三)原告雖稱被告提供之房屋實際使用面積大於租賃契約記載面積，有違章建築情事，被告未曾告知，亦未於契約明示，違反誠信原則，且有隱匿與不實陳述之虞，應負瑕疵擔保之責云云。然依民法第423條之規定，出租人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即屬符合債之本旨之給付。依原告所述被告既已實際提供大於契約約定之使用面積，即未違反債之本旨，而於租賃期間被告既無因違建而有不能提供使用之情，自不能以此而謂被告有債務不履行或應負瑕疵擔保責任之情事，原告上開所述，自無可採。

(四)原告以租賃契記載土地承租面積為908.18平方公尺，但實際使用範圍未明，原告付出租金卻未能使用，造成營業損失，被告有詐欺之情云云。然查，兩造於109年10月成立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又於112年10月4日續約，其不動產之點交，如有爭議，豈有續約之理。又原告亦未能具體指出有何約定承租之土地範圍未能依約使用，並舉證證明之，僅泛稱實際使用範圍未明云云，自無可採。

(五)關於原告主張漏水之情云云，觀諸被告所提出之估計單、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321至337頁），堪認被告已有修繕系爭房屋漏水，且綜觀卷內現有事證，原告亦未舉何事證資料以證明被告尚有漏水未修繕之情形，自難認被告所交付原告使用收益之系爭房屋有何不合於約定使用之情，是原告上開主張，亦無可採。

(六)原告又主張被告於系爭房屋側門設置攤棚影響其營業云云，然依原告所提出之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283頁），尚無從確認其設置範圍為何，亦無從認定是否為原告所承租之範圍內，有無違反出租人之義務尚難認定。況依原告主張可知於承租之初，該攤棚設置即已存在，兩造又於112年10月4日續約，顯見原告於此狀態下仍同意續約，事後復主張被告有違契約，實無可採。

四、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954萬元，並立即拆除建物側門攤棚返還原告使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原告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為9萬5,446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楊峻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徐子偉



